
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疑难问题探析

刘宪权

　　[内容摘要] 　现代社会中证券 、期货犯罪以共同犯罪形态出现较为普遍 ,其

中不乏值得探讨的疑难问题存在。本文着重就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中自然人与

自然人 、自然人与单位以及单位与单位所形成共同犯罪认定中的难点问题从理

论上提出解决的方法和意见 。

　　[关 键 词] 　证券　期货犯罪　共同犯罪　自然人　单位

由于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犯罪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 ,因此 ,共同犯罪中的“二人

以上”理应包括有自然人共同犯罪和单位共同犯罪等情况。应该看到 ,现行刑法中对有关证

券 、期货犯罪均在规定自然犯罪主体的基础上专门规定了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 ,这一方面

足以说明立法者对单位证券 、期货犯罪打击的重视程度 ,另一方面也足以说明单位证券 、期

货犯罪既能以单独犯罪的形态出现 ,也能以共同犯罪的形态出现 。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 ,共

同证券 、期货犯罪主体结构应有三种形式:其一为自然人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 ,即二个以上的

自然人所形成的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其二为自然人与单位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其三为单位

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 ,即二个以上的单位所形成的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 。

　　一 、自然人与自然人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

在自然人与自然人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中有一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即同一单位内部的自

然人与自然人共同实施证券 、期货犯罪是按照单位证券 、期货犯罪处理 ?还是按照共同证

券 、期货犯罪处理? 对此问题 ,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 ,单位内部中的自然人可以构成共同犯罪 。“法人共同犯罪是指在法人犯

罪情况下 ,由法人组织的自然人构成的共同犯罪。在这种情况下 ,法人是单独犯罪 ,而法人

组织中的自然人是共同犯罪”。“在我国刑法中 ,应当根据职权相关原则来认定法人共同犯

罪。根据职权相关原则 ,可以构成法人共同犯罪的 ,应该是以下两种人:一是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在刑法理论上 ,法人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通常是指对法人犯罪负有主管

责任的人员。这种人员相当于英美刑法法人共同犯罪中的间接实行者 ,通常是上级部门负

有领导责任的人员 ,他们对下属的犯罪行为暗中默许 、放任不管 ,甚至公开支持 ,因而根据职

权相关原则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刑法理论上 ,法人犯罪中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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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直接责任人员是指对法人犯罪行为负有决定 、策划 、组织或者主要实施作用的人员 。这种

人员相当于英美刑法法人的共同犯罪中的直接行为者 ,通常是法人组织内部具有决策权的

人员。应该指出 ,对于具体实行法人犯罪行为的人 ,是否构成共同犯罪 ,不可一概而论。根

据职权相关原则 ,只有那些在法人组织中具有相关职权的人实施具体法人犯罪行为的 ,才构

成犯罪。如果法人决策机构经过讨论决定实施某一行为 ,授权法人组织中的某个一般成员

去具体实施 ,这个法人成员具有执行公务性质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然不构成犯罪;在知情

的情况下一般也不构成犯罪 ,只有知情而且在具体实施中起了主要作用的人才构成 。”①

也有持相同观点者认为 , “在单位犯罪中 ,由于单位有关人员之间形成共同犯意 ,其行为

也是指向同一目标 ,所以他们之间能构成共犯犯罪关系” 。② “对于犯罪单位内部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间可以成立自然人之间的共同犯罪 ,但他们与单位并非是共同犯

罪的关系 。判定一种行为是否为共同犯罪的依据就是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 。而在这种情况

下 ,犯罪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之间具有犯意联络 ,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的犯罪行为(这种行为

包括策划 、组织以及具体实施 ,虽然他们之间的分工不同 ,但无妨共同犯罪的成立),因而完

全符合自然人之间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 ,而且有助于合理地量刑 。我们知道 ,在单位犯罪为

故意犯罪且直接责任人员为数人时 ,如果不按共同犯罪来处理 ,则其中的主犯 、从犯也就无

从区分 ,但他们在单位犯罪中的具体作用也是有所不同的 ,有的起主要作用 ,有的则起次要

作用 ,如果对他们都判处同样的刑罚 ,显非妥当” 。③ “除单位负责人自己一人决定一人实施

的单位犯罪外 ,在其他的单位故意犯罪中 ,直接责任人员之间是存在共同犯罪关系的 。” ④

笔者认为 ,对于同一单位内部的自然人与自然人共同实施证券 、期货犯罪是按照单位证

券 、期货犯罪处理抑或按照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处理的问题 ,关键要看这些内部人员实施的

犯罪是否在一个统一单位意志支配之下 。单位内部的自然人之间共谋实施与单位无关的证

券 、期货犯罪 ,如他们既不是以单位名义进行 ,违法所得也不归单位所有 ,这种情况已经完全

不存在有所谓单位证券 、期货犯罪问题了 ,相关内部人员当然可以构成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

相反 ,如果这些内部人员实施的证券 、期货犯罪是在单位的统一意志支配下共同进行 ,且违

法所得也归单位所有的 ,就属于单位犯罪 ,而不能构成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上述有关在承

认单位犯罪前提下肯定了单位内部人员可以构成共同犯罪的观点 ,显然值得商榷 。因为单

位内部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都是在单位统一意志支配下而实施犯罪的 ,他们的

行为都只是单位整体行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犯罪的主体只有一个 ,即是单位。虽然

在两罚制的情况下 ,单位内部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须承担刑事责任 ,但他们作

为自然人本身并非是犯罪主体 。也即在成立单位证券 、期货犯罪的情况下 ,单位中内部人员

不能作为犯罪主体 ,他们之间也不应该存在有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问题。

正因为单位内部人员共同实施的行为都只是单位行为的一个组织部分 ,他们的行为没

有独立性 ,所以 ,单位内部人员共同实施行为时就不必区分主犯和从犯。2000年 9月 28日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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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是否区分主犯 、从犯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在审理单位故意犯罪案件时 ,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可不区分主犯 、从犯 ,按照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处

刑罚 。”当然 ,笔者认为 ,是否区分主从关系与共同犯罪并无必然联系 ,因为在单位犯罪中我

们同样也可以区分主从关系。如 2001年 1月 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

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对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 ,应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 、作用和犯罪情节 ,分别处以相应的刑罚 。主管人员

与直接责任人员 ,在个案中不是当然的主 、从犯关系 ,有的案件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在

实施犯罪行为的主从关系不明显的 ,可不分主 、从犯。但在具体案件可以分清主 、从犯 ,且不

分清主 、从犯 ,在同一法定刑档次 、幅度内量刑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的 ,应当分清主 、从犯 ,依

法处罚。”笔者认为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座谈会纪要中的有些提法值得商榷 ,例如规定中明

显混淆了“主从关系”和共同犯罪中的“主 、从犯”这两种不同提法的内容 ,因为在共同犯罪

中 ,具有主从关系的共犯成员并非一定可以分为主犯或从犯 。但是 ,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 ,

最高人民法院在这里明确地指出 ,对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是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 、作用和犯罪情节来决定主从关系 ,而不是根据其在“共

同犯罪中”的地位 、作用和犯罪情节来决定主从关系。当然是否可以区分主从关系应根据具

体案情而定 ,对于主从关系明确的单位犯罪案件 ,对其内部人员仍可以区分主从关系 ,但是

这种主从关系是指在单位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与起次要作用的关系 ,而绝对不是共同犯罪中

的主犯 、从犯关系。

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 ,在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中 ,非特殊主体能否犯刑法规定要

求是特殊主体的证券 、期货犯罪 ?大家知道 ,刑法中的犯罪主体有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之

分。理论上一般认为 ,只要达到法定年龄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就可以构成犯罪的主体为一

般主体;而刑法中构成某些犯罪除具一般主体条件之外 ,还须具备特定的身份才能构成 ,这

个特定的身份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称之为特殊主体 ,在国外刑法理论中通常称作为“身份

犯” 。这种情况在证券 、期货犯罪中同样也存在 ,有些证券 、期货犯罪刑法明确对行为人主体

身份有特殊的要求 ,也即要构成这些犯罪除行为人达到法定年龄 、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外 ,还

必须具有一定的法律所规定的身份 。例如 ,内幕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证

券 、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 、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 ,也即理论

上所称的“内幕人”和“非内幕人” ;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 、期货合约罪的犯罪主体则必须是证

券交易所 、期货交易所 、证券公司 、期货经纪公司的从业人员 ,证券业协会 、期货业协会或者

证券 、期货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

某些犯罪由于刑法规定只能由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构成 ,因此 ,在单独犯罪中不具有

特定身份的人不能单独构成该罪 ,这在刑法理论上早已有了定论 。但是 ,在共同犯罪中非特

殊主体能否构成要求是特殊主体的罪? 这则是刑法理论上和实践中有关共同犯罪(包括证

券 、期货共同犯罪)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刑法理论上通说认为 ,非特殊主体可以构成要求

是特殊主体的犯罪的共犯 。① 但也有学者从应然角度提出相反的看法 ,认为无特定身份者

不应该成为有特定身份要求的犯罪的共犯。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 ,只要有法律规则的规

定 ,总是有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 ,权利和义务总要向一致的要求尽量靠拢。于是在刑法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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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主体资格从普通的主体资格中裂变出来 ,特殊主体所享受的权利 ,普通主体不能去分

得一杯羹;特殊主体所承受的义务 ,普通主体也不能去平分秋色 。特殊主体当然可以构成任

何一个普通主体可以构成的犯罪 ,但因权利使然 ,命其承受从重处罚的义务 。而普通主体却

不能构成只有特殊主体才能构成的犯罪 ,同样又是义务使然 。在以特殊主体为基础的共同

犯罪中 ,如果缺少特殊主体的资格同样可以构成 ,那么这种特殊主体的资格条件已变得毫无

作用 ,剩下的只是刑法需要禁止和惩罚某种行为 ,而不是禁止和惩罚利用某种身份而实施的

这种行为 。①

笔者赞同上述通说的观点 ,即认为无特定身份者可构成有特定身份要求的证券 、期货犯

罪的共犯 。理由主要有:

其一 ,无特定身份者可构成有特定身份要求的证券 、期货犯罪的共犯具有一定的法律依

据。尽管这种情况在有关证券 、期货犯罪的刑法规定中没有专门的规定 ,但在刑法其他有关

条文中则有反映 。例如 ,我国《刑法》第 198 条第 4款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 、证明人 、财

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 ,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 ,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 。”分析

这一条文 ,我们不难发现 ,保险诈骗罪的主体只有投保人 、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才能构成 ,保险

事故的鉴定人 、证明人和财产评估人不符合保险诈骗特殊主体的身份要求 ,但刑法明确规

定 ,只要他们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 ,就可以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类似的情况在《刑

法》第 382条第 3款贪污罪的规定中也有体现:“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 、伙同贪污的 ,以共

犯论处。”由于刑法在贪污罪的规定中明确指出其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 ,非国家工作人

员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 ,但是 ,在共同犯罪中 ,非国家工作人员则可能犯要求是国家工作

人员才能构成的贪污罪。另外 ,这种情况在相关的刑法司法解释中也有明确规定。例如 ,最

高人民法院 2000年 7月 8日颁布的《审理贪污 、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

的解释》中规定: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 、利用国家工作人

员的职务便利 ,共同侵吞 、窃取 、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 ,以贪污罪共犯论

处。”笔者认为 ,上述刑法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无疑提供了无特定身份者可构成有特定身份

要求的证券 、期货犯罪的共犯的依据 ,在处理证券 、期货共同犯罪案件中 ,我们完全可以按照

这些规定的精神执行 。

其二 ,无特定身份者构成有特定身份要求证券 、期货犯罪的共犯没有违背权利义务的一

致性原则 。笔者认为 ,上述否定说中的主要观点是 ,无特定身份者既然未曾享受到特定身份

者的权利 ,当然就不该承担相应的义务:即对无特定身份者以有特定身份才能构成的犯罪论

处就是让他们承担了额外的义务。就这一观点进行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其尽管在强调权利

义务一致性上有一定的道理 ,但这一看法中存在的片面性也是相当清楚的 。最明显的是 ,这

一观点实际上是站在单独犯罪的角度来分析共同犯罪的情况 ,由此得出的结论就很难做到

能够全面完整。权利义务的一致性是我们的要求所在 ,但是在共同犯罪和单独犯罪中这一

要求内容是不完全一样的 。就单独犯罪而言 ,无特定身份者既然不能享受有特定身份者的

权利 ,当然也就不能去承担有特定身份者才能承担的义务 ,也即无特定身份者不能构成要求

是特定身份才能构成的犯罪。但是 ,共同犯罪较单独犯罪而言有其特殊性 ,集中表现为共同

犯罪的整体性特征 ,也即虽然共同犯罪是由“二人以上”实施的 ,但由于数个行为人所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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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故意”就把他们实施的“共同行为”聚合成一个整体行为。在一个整体行为中 ,无特定

身份者与有特定身份者在共同实施犯罪行为时 ,可以说已经享受了原只能由有特定身份者

才能享受的利益 ,或者说他事实上已经享受了权利 ,让其承担相应的义务也是理所当然的。

例如 ,在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的共同贪污罪中 ,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

人员勾结 、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 ,共同侵吞 、窃取 、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

共财物 ,其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实际上已经享受到了其单独犯罪时所不可能取得的利益(即利

用职务便利占有财物的利益)。所以刑法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 、伙同贪污的 ,以共犯论

处 ,是完全符合刑法基本理论的 ,并不会有如上述否定说所讲的那种违背了权利与义务的一

致性情况存在。

由此可见 ,在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中 ,无特定身份者完全可能构成要求特定身份才能构

成的证券 、期货犯罪 。

　　二 、自然人与单位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

在自然人与单位形成的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中 ,一般是指一个或者数个单位与该单位以

外的一个或者数个自然人相勾结而实行的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这里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

题是:单位与其内部成员能否构成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 ? 例如 ,某证券公司的业务人员为获

取不正当利益 ,与本公司领导商定利用公司和自己的资金优势 ,实施联合或者连续买卖的行

为 ,以操纵某一股票的交易价格 ,获利后双方根据事先的约定按比例分成 。对此应如何处

理? 理论和实践中有不同意见 。

有人认为 ,该单位成员一方面作为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 ,其行为具有单位犯罪的特

征 ,同时 ,其具有为自己牟利的目的 ,其主观方面及其行为均超出了单位犯罪的要素 ,具有相

对独立性 ,对此可按单位犯罪的共犯处理。①

有人则不同意上述看法 ,认为上述看法“一方面认为其行为属于单位犯罪的性质 ,另一

方面又认为由于其具有为自己牟利的目的 ,具有独立性 ,可按共犯处理 ,那么究竟如何处理

为好 ?而且依该观点 ,为单位牟利的部分属于单位犯罪 ,为自己牟利的部分则属于自然人的

犯罪 ,这便人为地割裂了单位犯罪直接负责人员行为的整体性 。另外 ,司法实践中 ,单位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实施单位犯罪的同时 ,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情况是广泛存在的。

这也是单位犯罪中的一种常见现象 ,如果将这种情况都认定为自然人与单位之间的共同犯

罪 ,是不切实际的。这种处理方式违背了刑法上`禁止重复评价' 的原则”。②

笔者认为 ,单位与其内部成员也可能构成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 。理由是:尽管在一般情

况下 ,单位内部成员尤其是对单位犯罪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不会与本单位构成共犯 ,但并

非单位内部的所有成员均不能与本单位构成共犯 。有时单位内部的自然人不是以其单位内

部成员的身份而是以独立的个人身份而与单位共同实施某种证券 、期货犯罪。此时 ,单位内

部人员的身份往往具有双重性 ,他既代表单位实施证券 、期货犯罪 ,属于单位行为的一部分 ,

又代表个人实施证券 、期货犯罪行为 ,且与单位一起分取获得的利益 ,理应属于个人行为。

这种情况理应属于单位和其内部人员构成的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正是由于单位内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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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阴建峰 、周如海主编:《共同犯罪适用中疑难问题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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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双重身份的特性 ,足以表明对单位和其内部人员以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处理并没有违背

“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对其代表单位实施的证券 、期货犯罪行为 ,按单位犯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而对其代表个人实施的证券 、期货犯罪行为 ,则当然应该按自然人犯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上述认为这样处理方式违背了刑法上“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观点 ,实际上是站在对人

评价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的 ,从而得出了这种情况是对一个人作两次评价的结论。但是 ,事

实上刑法中的评价对象主要针对人的行为而并非针对人 ,单位中的内部成员所实施的行为

中有单位行为也有个人行为 ,对同一人的不同的行为分别进行评价不仅不是重复评价 ,而且

完全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由此可见 ,单位与其内部成员构成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不仅

是完全可能的 ,而且也不违背刑法原则的。

应该承认 ,从现有刑法规定中进行分析 ,自然人与单位可能构成的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 ,

这已经不存在有什么障碍了。但是 ,对于自然人与单位形成的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的处理时

应该以什么数额作为起刑和量刑的标准 ?这是一个重要并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由于在

我国刑法中在规定自然人成为犯罪主体规定的基础上 ,对主要的证券 、期货犯罪均规定单位

可以成为犯罪主体 ,所以在证券 、期货犯罪中自然人与单位可以形成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

但是 ,应该注意的是 ,刑法对于各有关证券 、期货犯罪单位犯罪主体和自然人犯罪主体所规

定的法定刑标准并不完全一样 。例如 ,自然人犯内幕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罪的 ,情节严重的 ,

处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5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

重的 ,处 5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5倍以下罚金;而单位犯内幕

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罪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

处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由这一规定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 ,刑法对于自然人和单位犯

内幕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罪规定了完全不相同的法定刑。而且参考其他有关经济犯罪司法

解释规定 ,对于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起刑点和量刑标准也有很大差别 ,大多数经济犯罪

单位犯罪的起刑点和量刑标准要比自然人犯罪高 5倍左右。这样就必然会引出一个问题 ,

即当自然人与单位构成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时 ,对这一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中的单位和自然

人是否要统一按照刑法的规定以及司法解释中的一个标准作为起刑点和量刑的标准 ?如果

要有统一标准的 ,那么应该以自然人犯罪抑或以单位犯罪的法定刑以及起刑点和量刑数额

为标准?

笔者认为 ,对于自然人与单位形成的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的处理时 ,不宜按照统一标准

对有关自然人和单位进行量刑 ,而应该采用不同的法定刑以及按各自的标准分别进行定罪

和量刑。也即对于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中的自然人应按自然人证券 、期货犯罪的法定刑以及

起刑点和量刑数额处理 ,而对于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中的单位则应按单位证券 、期货犯罪的

法定刑以及起刑点和量刑数额处理 。理由是:

首先 ,对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中的自然人与单位采用不同的法定刑以及起刑点和量刑数

额标准并不违背刑法中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 。在自然人与单位形成的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

中 ,尽管自然人和单位有共同的故意和共同的行为 ,但是 ,这种共同的故意和共同的行为均

只是针对犯罪而言的 ,而就利益归属分析 ,则自然人与单位各有自己的利益追求 ,也即共同

证券 、期货犯罪中的自然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追求的是自己个人的利益 ,而单位则是追求本单

位的利益 ,虽然自然人和单位的利益由于共同故意的存在具有许多相同的内容 ,但是在共同

证券 、期货犯罪中 ,各共犯成员所追求的利益事实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可分割性特征。正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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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一点 ,尽管是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 ,但是其中的自然人和单位实际上均有自己各自的利

益归属。在证券 、期货犯罪的定罪和量刑中 ,利益的归属无疑是至关重要并具有决定意义的

内容之一 。所以 ,对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中的自然人和单位采用不同的法定刑以及起刑点和

量刑数额标准是完全符合刑法原理的。

其次 ,对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中的自然人和单位采用不同的法定刑以及起刑点和量刑数

额标准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确立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所谓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是指 ,犯

罪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大小 ,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 ,犯多大的罪就处多重的刑 ,做到重

罪重罚 、轻罪轻罚 ,罪刑相当 、罚当其罪 。从我国刑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看 ,对于证

券 、期货犯罪的单位和自然人实际上均采用了不同的法定刑以及起刑点和量刑数额标准 ,这

种不同的标准显然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因为单位犯罪毕竟不同于自然人犯罪 ,

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性并不完全相同 。正因为如此 ,在自然人与单位形成的共同证券 、期

货犯罪中理应包含有自然人犯罪的成份和单位犯罪的成份 ,也即这是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

罪的结合 ,其中既具备自然人犯罪的特征 ,也具备单位犯罪的特征。而对于其中的自然人按

自然人犯罪的标准定罪量刑 ,对于其中的单位按单位犯罪的标准定罪量刑 ,则完全符合罪责

刑相适应的原则 。如果对于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中的自然人统一按照单位的法定刑以及起

刑点和量刑数额标准追究刑事责任 ,则完全可能出现重罪轻罚的结果 ,并由此产生在同样的

犯罪结果下 ,自然人单独犯罪的处罚比自然人与单位共同犯罪的处罚要轻很多的情况。同

样 ,如果对于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中的单位统一按照自然人的法定刑以及起刑点和量刑数额

标准追究刑事责任 ,则完全可能出现轻罪重罚的结果。无论如何 ,这些做法显然都与罪责刑

相适应的原则相悖的 。

需要指出 ,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有些证券 、期货犯罪的结果对自然人构成犯罪 ,而

对单位则可能尚未达到犯罪的标准的情况 ,对此应如何处理 ?笔者认为 ,我们仍然应该按照

上述提出的原则进行处理 ,即对于构成犯罪的自然人追究刑事责任 ,而对于尚未达到犯罪标

准的单位不追究刑事责任 。事实上以此为标准也并没有违背有关刑法原理和基本原则。

　　三 、单位与单位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

与自然人证券 、期货犯罪一样 ,单位证券 、期货犯罪也有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之分 ,也即

有些单位证券 、期货犯罪的主体也存在是否需要具有一定身份才能构成的问题 。应该看到 ,

对于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中是否存在特殊主体问题 ,时下刑法理论中并没有很多的讨论 ,这

主要是因为在大多数单位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的犯罪中 ,刑法条文并没有对单位主体身份

作出如自然人主体身份这样明确的规定 。通常的情况下的刑法条文往往只是在规定自然人

犯罪后 ,另分一款专门规定:单位犯前款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相应的刑罚。从这种刑法规定单位犯罪的模式分析 ,我们不难发

现 ,我国刑法有关单位犯罪的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的规定在条文上并没有很直接的表述 ,这

就产生了对于单位犯罪的特殊主体应该如何判定的问题? 依笔者之见 ,从刑法原理分析 ,既

然自然人犯罪有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之分 ,那么单位犯罪也同样应该有这种区分 。在一般

情况下 ,对于单位犯罪的特殊主体应该以刑法规定自然人犯罪的特殊主体为认定依据 ,也即

当刑法分则条文规定该罪自然人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时 ,那么该罪的单位犯罪主体也应该

是特殊主体。例如 , 《刑法》第 181条规定的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 、期货合约罪的自然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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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为特殊主体 ,即本罪的主体为证券交易所 、期货交易所 、证券公司 、期货经纪公司的从业

人员 ,证券业协会 、期货业协会或者证券期货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因此 ,构成本罪的

单位就应该是证券交易所 、期货交易所 、证券公司 、期货经纪公司以及证券业协会 、期货业协

会或者证券期货监督管理部门 。笔者之所以持这种观点 ,一方面是因为刑法分则把大多数

单位犯罪均与自然人犯罪放在一起加以规定 ,这表明立法者对于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的

主体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在同一条文中的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一般均成立同一罪名 ,而同

一罪名对主体身份的要求通常又应该具有一致性;再一方面刑法分则在规定单位犯罪时所

表述的“犯前款罪”也实际上提出了单位应具有前款罪中自然人犯罪主体身份的要求 。

既然单位证券 、期货犯罪也存在有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 ,那么在单位与单位形成的共同

证券 、期货犯罪中就同样可能存在非特殊主体的单位是否可以犯要求是特殊主体单位之罪

的问题。根据刑法基本原理 ,笔者认为 ,在单位单独证券 、期货犯罪中 ,非特殊主体的单位不

能构成要求是特殊主体的证券 、期货犯罪 ,如在单独证券 、期货犯罪中 ,一般的单位不可能单

独构成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 、期货合约罪;而在单位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中 ,非特殊主体的共

犯成员则完全可能构成要求是特殊主体的证券 、期货犯罪 ,如在单位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中 ,

一般的单位完全可能与证券交易所 、期货交易所 、证券公司 、期货经纪公司以及证券业协会 、

期货业协会或者证券期货监督管理部门一起构成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 、期货合约罪。理由

在上述自然人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的论述中已经阐明 ,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需要指出的是 ,在认定和处理单位与单位构成的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中 ,应注意以下几

种情况:有的自然人与其他自然人相互以单位名义实施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 ,但犯罪所得归

个人所有;还有些自然人以单位名义与其他单位实施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 ,并将其中部分犯

罪所得归个人所有。笔者认为 ,上述这些情况均不能以单位与单位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认定

和处理。因为 ,在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区别中 ,最大的界限无疑是利益的归属问题。如

果犯罪所得归个人所有的 ,即使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的也不能视为单位证券 、期货犯罪 ,由此

而形成的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当然也就不可能是单位与单位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了。另外 ,

有些自然人与其他自然人为进行证券 、期货违法犯罪活动而专门设立单位并以此单位名义

共同实施证券 、期货犯罪;还有些自然人为进行证券 、期货违法犯罪活动而专门设立单位并

以此单位名义与其他单位共同实施证券 、期货犯罪 。对于这些情况也不应视为单位与单位

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 。因为 ,自然人为进行证券 、期货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单位所实施的

证券 、期货犯罪 ,理应属于自然人实施的证券 、期货犯罪 ,不能作为单位实施的证券 、期货犯

罪处理。同样 ,自然人设立单位后 ,以实施证券 、期货犯罪为主要活动的 ,也不能以单位实施

的证券 、期货犯罪处理 ,以此进行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的也不能视为单位与单位共同证券 、期

货犯罪。这些内容均已经在相关的刑法司法解释中有了规定 ,我们在处理单位与单位构成

的共同证券 、期货犯罪中理应贯彻这些规定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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